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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男子 U15培訓隊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 
 

 112年11月18日第13屆第12次選訓委員會會議通過  

教育部體育署 113 年 4 月 17 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130014746 號函修正備查 

一、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2年 12月 8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12005172號函。 

二、目的：將遴選優秀 U13-U14 潛力選手進行長期訓練，使選手能進行技術、戰術、觀念銜接，俾

利發揮最大效益。 

三、 SWOT分析 

Strength(優勢) 

利用本階段遴選優秀 U13-U14潛力選手，經由長期的培訓，統一

選手的競賽觀念，提升技、戰術執行能力，養成選手良好的技、

戰術執行習慣，規劃國內外移地訓練或比賽，增加選手實戰經驗

與高度的抗壓性，培養臨場應對能力。同時，國內該年齡層學校

與俱樂部參與球隊隊數較多。 

Weakness(劣勢) 

國內U13-U14男子足球選手素質參差不齊，且參與正式賽事經驗明

顯不足，選手每週參與足球訓練的時數差距甚大，要長期投入者

少，故難以挑選所謂真正優質的潛力選手。  

Opportunity(機會) 

凝聚而形成每一位U13-U14代表隊員追求成功，達成目標的堅定信

念。當這些有遠大抱負的選手與教練團，具備了理想、熱情與毅

力時，成功不再遙不可及，希冀能讓球員及教練團沒有後顧之

憂，可以專心衝刺，努力爭取成績。同時，結合國外正式分齡賽

事，儲備U17代表隊選手。  

Threat(威脅) 
為登上亞洲足球強國之列，將台灣男子足球推向國際舞台，國家

男足未能普及發展與職業化是最大威脅。  

四、訓練計畫 

(一)訓練目標 

1. 總目標：培訓選手進行早期足球人才培育，健全潛力選手培育體系，提升訓練效率。 

2. 階段目標： 

3. 訓練期程：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1 集訓 7 月 12日-7月 17日，共計 6天。 待定 總教練*1、助理教

練*4、防護人員

*2、選手*26、管理

*1 

2 集訓 7 月 27日-8月 1日，共計 6天。 待定 

3 集訓 8 月 15日-8月 20日，共計 6天。 待定 

(二) 訓練方式 

1. 戰術訓練：  

(1) 1vs1、2vs1、2 vs2、3vs3、4vs4小組配合。  

(2) 進攻、防守戰術之配合。  

(3) 防守反擊戰術之配合。  

(4) 定位球進攻戰術之配合。  

(5) 整體攻防戰術之配合。  

2. 攻防演練：  

(1) 針對對手進攻，增加各項防守條件。  

(2) 針對對手防守，增加各項進攻套路。  

(3) 強化攻防轉換的速度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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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要點 

1. 選手年齡限制：2010 年 1月 1日至 2011年 12月 31日前出生對足球有興趣並具有經驗

者。  

2. 選手遴選條件：擁有良好個人技戰術，且能在球場上獨自進行判斷與行動，確實執行教

練指示，具有潛力並且主動積極的球員。  

3. 選手遴選方式：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並於海外發展之優秀選手。  

(2) 各隊教練推薦表現優異選手。  

(3) 本會各區訓練中心 U14培訓選手。  

(4) 111年、112年青少年盃表現優異之選手。  

(5) 2022-2023年中學聯賽表現優異之選手。  

(6) 本會選拔年度舉辦之青年足球聯賽男子組 U15組別表現優異選手。  

4. 教練團遴選條件：教練需具有國家級教練證及現任各級足球教練，實際從事球隊指導工

作教練資格者。  

5. 教練團遴選方式：  

(1) 總教練：由選訓小組提名討論後聘任之。  

(2) 教練：由總教練提名送選訓小組通過後聘任之。 

五、督導考核 

本會設置選訓委員小組，與教練團共同負責落實計畫執行，努力達成各階段目標。由教練團指

出培訓名單至本會選訓小組核定通後實施。同時並依規定依核定之培訓計畫，將執行成果送教

育部體育署核備。計畫執行期間，教練與球員必須遵守「國家培訓隊教練、球員管理辦法」，違

反規範情節重大者，由總教練報請選訓小組，簽請核定後更換遞補。集訓過程中如發掘培訓名

單外之優秀球員，可由教練團推薦加入，報請選訓小組通過後納入培訓名單中參加培訓。國內

集訓、海外移地訓練、國內外比賽期間，本會技術部及選訓委員會派員定期考察培訓情況，同

時由教育部體育署及訓輔委員督導，考核訓練狀況。每月定期由教練團與本會技術部人員探討

集訓執行概況，若必要時召開選訓會議，討論培訓內容與調整訓練方針。 

六、本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函送教育部體育署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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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男子 U17培訓隊 
參加 2025 U17亞洲盃資格賽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2年 12月 8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12005172號函。 

二、目的：本計畫針對 2024年舉辦的 2025亞洲盃 U17資格賽，為發展青年足球，貫徹本會推展足

球運動方針，精選代表隊餐與國際賽事，整合國內青少年選手積極備戰，以集訓方式提升整體

實力，爭取進入 2025亞洲盃決賽。 

三、SWOT分析 

Strength(優勢) 

利用本階段遴選優秀 U15、Ú16 潛力選手，經由培訓統一選手的競賽

觀念，提升技、戰術執行習慣，規劃國內外移地訓練或比賽，經由

今年東亞 U15足球錦標賽，增加選手實戰經驗與高度的抗壓性，培

養臨場應對能力。 

Weakness(劣勢) 年輕選手技術層面尚未成熟，身體對抗性不足較為薄弱。 

Opportunity(機會) 

有許多具有潛力的選手，這些有遠大抱負的選手與教練團，具備了

理想、熱情與毅力時，成功不在遙不可及，希冀能讓球員及教練團

沒有後顧之憂，可以專心衝刺努力爭取成績。 

Threat(威脅) 
長期處於訓練、比賽狀況下，球員身體對抗的劣勢，可能造成受傷

機會增加。 

四、訓練計畫 

(一)訓練目標 

1. 總目標：進入 2025 AFC U17 會內賽(16強)。  

2. 階段目標：取得 2024 AFC U17亞洲盃小組賽晉級。(前二名，擇優第三名)。 

3. 訓練期程：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1  集訓 
3 月 24 日-3 月 31

日，共計 8天。 
花蓮美崙國中 

總教練*1、助

理教練*4、防

護人員*2、選

手*26、管理

*1 

2  集訓 
4月 26日-5月 2日，

共計 7天。 

1.楠梓文中球場 

2.國體大 

3.花蓮美崙國中 

3  集訓 
5 月 27 日-5 月 31

日，共計 5天。 

4  集訓 
6 月 17 日-6 月 21

日，共計 5天。 

5  集訓 
7 月 17 日-7 月 21

日，共計 5天。 

6  海外移訓 
7 月 22 日-7 月 30

日，共計 9天。 
日本、中國或韓國擇一 

7  集訓 
8 月 10 日-8 月 14

日，共計 5天。 
1.楠梓文中球場 

2.國體大 

3.花蓮美崙國中 8  集訓 
10月 13日-10月 16

日，共計 4天。 

9  U17亞洲盃資格賽 
10月 17日-10月 28

日，共計 12天。 
未知 

總教練*1、助

理教練*4、防

護人員*2、隊

醫*1、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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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選手*23 

(二)訓練方式： 

採階段短期培訓方式，由教練團實際前往各項賽事與活動觀察優秀選手，並依代表隊組隊

需要遴選優秀選手後，提送本會選訓委員會。 

而除了固定的短期集訓外，也希望能夠有固定參賽或移地訓練(比賽)的機會，來藉由實戰

經驗的累積，來增加球員的穩定性與經驗，也可讓教練團實際看出哪些球員較能夠在高壓

力之下，呈現出較佳的心理狀態表現，以供日後目標賽事之參考與判斷。 

球隊目前以 U15-U16年齡為球隊組成，在考量球員的成長性，目前球隊還是以提升技術層

面著手，讓球員對球賽判斷理解能力提升，並以獲取勝利為基本信念，以現代足球區是為

追求方向，設定了幾個基本隊形：1.有效的保有持球權 2.快速的攻守轉換 3.防守的高位壓

迫判斷 4.後場的密集協防 5.防守反擊的發動。 

(三)實施要點 

1. 選手年齡限制：2008 年 1月 1日至 2010年 12月 31日前出生對足球有興趣並具有經驗

者。 

2. 選手遴選方式： 

(1) 參加 2022-2023 年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全國青少年盃。 

(2) 參加 2021-2022 年中華民國足球協會青年聯賽。 

(3) 110-112年全國中學聯賽表現優異之選手。 

(4) 具中華民國國籍並於海外發展之優秀選手。 

3. 教練團遴選條件：教練需具有國家級或亞足聯各年齡代表隊國際參賽教練資格者，且符

合下列資格者得參加選拔。 

職稱 職稱 

總教練 亞足聯 A級/國家 A級 

教練 亞足聯 B級/國家 B級 

守門員教練 亞足聯守門員 LV2 

體能教練 亞足聯體能 LV2級 

4. 教練團遴選方式： 

(1) 參加中學聯賽(110 學年度、111學年度、112學年度)獲得前四名之球隊並擔任該隊

伍總教練者。  

(2) 由本會專案延攬國外專業教練，尚須符合等同上述亞足聯規範之教練資格以上。  

(3) 選訓小組由具備上述條件教練中遴選出教練團成員。  

(4) 總教練：由選訓小組提名討論後聘任之。  

(5) 教練：由總教練提名送選訓小組通過後聘任之。  

五、督導考核 

本會設置選訓委員小組，與教練團共同負責落實計畫執行，努力達成各階段目標。由教練團指

出培訓名單至本會選訓小組核定通後實施。同時並依規定依核定之培訓計畫，將執行成果送教

育部體育署核備。計畫執行期間，教練與球員必須遵守「國家培訓隊教練、球員管理辦法」，違

反規範情節重大者，由總教練報請選訓小組，簽請核定後更換遞補。集訓過程中如發掘培訓名

單外之優秀球員，可由教練團推薦加入，報請選訓小組通過後納入培訓名單中參加培訓。國內

集訓、海外移地訓練、國內外比賽期間，本會技術部及選訓委員會派員定期考察培訓情況，同

時由教育部體育署及訓輔委員督導，考核訓練狀況。每月定期由教練團與本會技術部人員探討

集訓執行概況，若必要時召開選訓會議，討論培訓內容與調整訓練方針。 

六、本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函送教育部體育署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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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男子 U20培訓隊 
參加 2025 U20亞洲盃資格賽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 

 

一、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2年 12月 8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12005172號函。 

二、 目的：為發展青年足球貫徹本會推展足球運動方針，精選代表隊參與國際賽會，有效執行集訓

及加強本國優秀運動選手訓練，提升競技成績，期待在國際足球運動賽事榮獲佳績為國爭光，

建立良好培訓體系，提供代表對未來選手來源，提高我國於國際賽場之國際能見度與成績。 

三、 SWOT分析 

Strength(優勢) 
利用參與本次國際賽，增加選手實戰經驗，提升對抗強度，使選

手能從不同於台灣球隊人才，培養臨場應對能力及高度抗壓力。 

Weakness(劣勢) 
國內男足選手少且賽事不足之經驗明顯，難以挑選所謂優質選

手，僅能以固定性球員培訓參賽。 

Opportunity(機會) 在完整的比賽歷練下，提升球隊實力，創造贏球契機。 

Threat(威脅) 
與亞洲各強隊對戰，需要球員對於球賽有更高水平的認知，強大

的心理層面支持，國內球員普遍缺乏這些經驗。 

四、 訓練計畫 

(一) 訓練目標 

1. 總目標：2024年 U20 亞洲盃決賽，晉級六強為目標。 

2. 階段目標：參加 U20 亞洲盃資格賽，晉級決賽為目標。 

3. 訓練期程：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1 集訓 
4月 24日-4月 29日，

共計 6天 

鳳山體育場及國

訓中心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人

員*2、選手*26、

管理*1 

2 集訓 
5月 10日-5月 14日，

共計 5天 

鳳山體育場及國

訓中心 

3 集訓 
5月 29日-6月 2日，共

計 5天 

長庚大學及國體

大 

4 集訓 
6月 20-6月 24日，共計

5天 

長庚大學及國體

大 

5 海外移地訓練 
7月 15-7月 23日，共計

9天 

日本或馬來西亞

移地訓練(暫定) 

6 集訓 
8月 9日-8月 13日，共

計 5天 

長庚大學及國體

大 

7 集訓 
8月 25-8月 29日，共計

5天 

長庚大學及國體

大 

8 集訓 
9月 11日-9月 18日，

共計 8天 

長庚大學及國體

大 

9 
U20亞洲盃資格

賽 

9月 19-9月 29日，共計

11天 
未定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人

員*2、隊醫*1、

選手*23、管理

*1 

(二) 訓練方式 

以能夠執行球隊戰術為考量，目前球隊戰術設定維持球前進，並積極地持有球權，所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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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與守門員必須有基本的技術層面，能夠餐與進攻，中場球員必須有整體的戰術理解能

力，能夠在中場組織攻擊與防守，靈活的移動並將球權保持在腳下，前場球員要具備衝擊

防線的能力，速度與身體素質考量之一。 

此次培訓隊以可以充分發揮選手特性的前提下，建立團隊規律性的戰術與打法，設定球隊

共同追求的目標。攻擊時建立從後場開始組織之風格，並透過第三人的跑位與接應，在場

上各區域建立多打少之優勢，進行小範圍的小組配合突破，並積極向球門發起有侵略性的

攻擊。防守時運用密集的中後場防守戰術，使全體達成一致的防守共識，於訓練中建立積

極壓迫與掩護的風格，同時做到防守區域的平衡，並從防守中尋找機會，隨時做好進攻的

準備，以掌握防守轉進攻的最佳時機。 

(三) 實施要點 

1. 選手年齡限制：2005 年 1月 1日至 2009年 12月 31日前出生對足球有興趣並具有經驗

者。 

2. 選手遴選方式： 

(1) 2022年參加 U17、U20亞洲盃資格賽培訓選手。 

(2) 本會舉辦各級賽事表現優秀選手。 

(3) 111-112年中學聯賽表現優異之選手。 

(4) 有潛力參加亞運、奧運會選手。 

(5) 具中華民國國籍並於海外發展之優秀選手。 

3. 教練團遴選條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

辦理選拔、組訓相關事宜。須具有國家級教練資格及亞足聯各年齡層代表隊教練資格

者，且符合下列資格者得參加選拔。 

4. 教練團遴選方式：由技術部門實地考察及舉辦講習會，實際了解教練能力，以選出具備

能力及潛力之教練，並通過講習會來整合教練團之技、戰術方針，並依照教練能力分派

至各級儲訓隊擔任執行教練。並由選訓委員會遴選符合資格之教練擔任總教練，由總教

練依以上辦法遴選具有經驗或潛力能與總教練互相配合之教練。擔任教練期間，需接受

本會選訓委員考核與監督，並列席參加本會定期性召開選訓會議，且需於每次會議中就

其組隊，帶隊規劃、訓練計畫、賽後、集訓等做報告。 

五、 督導考核 

本會設置選訓委員小組，與教練團共同負責落實計畫執行，努力達成各階段目標。由教練團指

出培訓名單至本會選訓小組核定通後實施。同時並依規定依核定之培訓計畫，將執行成果送教

育部體育署核備。計畫執行期間，教練與球員必須遵守「國家培訓隊教練、球員管理辦法」，違

反規範情節重大者，由總教練報請選訓小組，簽請核定後更換遞補。集訓過程中如發掘培訓名

單外之優秀球員，可由教練團推薦加入，報請選訓小組通過後納入培訓名單中參加培訓。國內

集訓、海外移地訓練、國內外比賽期間，本會技術部及選訓委員會派員定期考察培訓情況，同

時由教育部體育署及訓輔委員督導，考核訓練狀況。每月定期由教練團與本會技術部人員探討

集訓執行概況，若必要時召開選訓會議，討論培訓內容與調整訓練方針。 

六、本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函送教育部體育署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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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女子 U15培訓隊 
參加 EAFF U 15 Girl’s T ournament2024 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 

 

一、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2年 12月 8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12005172號函。 

二、目的：扎根基層競技能力，提升國內女子足球運動之風氣，藉此長期培育國內潛力選手，並刺

激我國女子足球之發展，建立良好培訓體系，提供代表隊未來選手來源，提高我國於國際賽場

之國際能見度與成績。 

三、 SWOT分析 

Strength(優勢) 
該年齡層隊伍及選手人數雖不多，但選手大部分都集中於某些校隊訓

練，長期培訓下來，攻守默契較佳，組合較容易。  

Weakness(劣勢) 
國內缺乏良好之足球場地，無法提升選手訓練品質，並容易增加選手

於比賽、練習中受傷。  

Opportunity(機會) 
國內木蘭聯賽及青年聯賽帶動了社會女性運動之風氣及足球運動的

推廣，讓參與之女足選手人數有逐漸增加。  

Threat(威脅) 
現階段基層國小端銜接國中選手數太少，推動女生足球參與困難，球

員對於參賽之訓練及比賽意願低落。  

四、訓練計畫 

(一)訓練目標 

1. 總目標：針對 2024 年舉辦之東亞 U15 女子足球錦標賽培訓進行備戰。 

2. 階段目標： 

3. 訓練期程：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1 集訓 7月 11日-7月 16日，共計 6天。 待定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防護人員*2、選

手*26、管理*1 

2 集訓 7月 24日-7月 29日，共計 6天。 待定 

3 集訓 8月 10日-8月 15日，共計 6天。 待定 

4 

2024東亞U15

女子足球錦

標賽 

8月 16日-8月 25日，共計 10天。 未公告 

總教練*1、助理教練

*4、防護人員*2、隊

醫*1、選手*23、管

理*1 

(二)訓練方式  

1. 體能訓練：  

(1) 基礎體能：編組統一教材，實施自我約束訓練。  

(2) 項性體能：  

① 訂定連續性訓練課程。  

② 重量訓練。  

③ 有氧及無氧運動訓練。  

④ 4.各階段賽前及比賽期間體能調整之訓練。  

2. 技術訓練  

(1) 展現基本動作的連續性、實用性、合作性。  

(2) 強化個人實戰突破能力。  

(3) 加強觀察閱讀比賽能力，提升基本技術展現空間。  

3. 戰術訓練  

(1) 進攻戰術之配合。  

(2) 防守戰術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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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守反擊戰術之配合。  

(4) 定位球攻守戰術之配合。  

(5) 整體攻防戰術之配合。  

(三)實施要點  

1. 選手年齡限制：2009 年 1月 1日起至 2011年 12月 31日止出生之選手。  

2. 選手遴選條件：  

(1) 各隊教練推薦表現優異選手。  

(2) 本會各區訓練中心 WU14培訓選手。  

(3) 112年青少年盃表現優異之選手。  

(4) 2022~2023年中學聯賽表現優異之選手。  

(5) 本會選拔年度舉辦之青年足球聯賽女子組 U15組別表現優異選手。  

(6) 具中華民國國籍並於海外發展之優秀選手。  

3. 選手遴選方式：由教練團實際前往各項賽事與活動實際觀察選手，並依代表隊組隊需要

遴選優秀選手後，送選訓委員會確認名單。  

4. 教練遴選條件：須具有國家 A級教練資格及亞足聯各年齡層代表隊教練資格者。  

5. 教練遴選方式：由選訓委員會遴選符合資格之教練擔任總教練；若該名教練放棄時，得

由選訓委員會重新遴選。擔任總教練期間，需接受本會選訓委員會考核與監督，並列席

參加本會定期性召開選訓委員會議。  

五、督導考核 

本會設置選訓委員小組，與教練團共同負責落實計畫執行，努力達成各階段目標。由教練團指

出培訓名單至本會選訓小組核定通後實施。同時並依規定依核定之培訓計畫，將執行成果送教

育部體育署核備。計畫執行期間，教練與球員必須遵守「國家培訓隊教練、球員管理辦法」，違

反規範情節重大者，由總教練報請選訓小組，簽請核定後更換遞補。集訓過程中如發掘培訓名

單外之優秀球員，可由教練團推薦加入，報請選訓小組通過後納入培訓名單中參加培訓。國內

集訓、海外移地訓練、國內外比賽期間，本會技術部及選訓委員會派員定期考察培訓情況，同

時由教育部體育署及訓輔委員督導，考核訓練狀況。每月定期由教練團與本會技術部人員探討

集訓執行概況，若必要時召開選訓會議，討論培訓內容與調整訓練方針。 

六、本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函送教育部體育署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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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女子 U17培訓隊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 
 

一、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2年 12月 8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12005172號函。 

二、 目的：本培訓計畫目標針對以 2025年參加 2026 U17女子亞洲盃資格賽進行備戰，藉此長期培

育國內潛力選手，並刺激我國女子足球之發展，建立良好培訓體系，提供代表隊未來選手來

源，提高我國於國際賽場之能見度與成績。 

三、 SWOT分析 

Strength(優勢) 
該年齡層隊伍及選手人數不多，且選手平日練習上較為集中於母

隊訓練，人數及技術上能力挑選較為容易。 

Weakness(劣勢) 球員母隊的訓練狀況與訓練方向與代表隊缺乏一致性。 

Opportunity(機會) 
育成年代選手是國家實力的基石，必須要長期不間斷地予以培

訓，提升實力進而拉升國家隊的水平。 

Threat(威脅) 
無法從育成年代開始就必須經常保持對抗強度，將影響國家隊在

國際舞台表現。 

四、訓練計畫 

(一)訓練目標 

5. 總目標：本培訓計畫針對 2025 女子 U17亞洲盃資格賽進行備戰。 

6. 階段目標： 

7. 訓練期程：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1 集訓 7 月 24日-7月 29日，共計 6天。 待定 總教練*1、助理教

練*4、防護人員

*2、選手*26、管理

*1 

2 集訓 8 月 11日-8月 16日，共計 6天。 待定 

3 集訓 8 月 22日-8月 27日，共計 6天。 待定 

(二)訓練方式：採週期性訓練為主，分準備期、訓練期、賽前期、比賽期等訓練週期執行。  

1. 【準備期】提高球員訓練意識，採漸進式循環訓練強化選手基礎體能與個人技術。 

(1) 著重於選手基本技術，應用技術、實戰技術觀念整合。 

(2) 實施選手體能檢測，著重於肌力、肌耐力、柔軟度、敏捷性協調性訓練。  

2. 【訓練期】著重於團隊觀念的整合，強化小組專項配合，藉由整體性的攻防訓練及練習

賽，來進行戰術戰略演練，進而提高團隊凝聚力及執行力。  

(1) 專項體能：採用漸進超載原則，有氧、無氧等訓練。  

(2) 專項技術：強化選手技戰術配合，提升戰術戰略執行能力。  

① 整合個人攻防觀念，小組攻防，延伸到整體系戰術。  

② 壓迫性系統轉移，反攻擊的直覺執行及攻擊點的配合。  

③ 藉由移地訓練或練習賽提升球隊團隊實戰經驗。  

3. 【賽前期】正規訓練後，著重於比賽情境的訓練，藉由分組對抗賽、移地訓練，檢視考

核訓練成效。  

(1) 對抗賽：著重於技戰術配合，檢視選手執行成效。  

(2) 移地訓練：改變不同情境訓練，著重選手心理層面調適。  

(3) 針對準備期、訓練期等執行缺失，進行調整評估。  

(4) 著重自由球、角球、界外球、罰球配合戰術練習、執行。  

4. 【比賽期】具體落實團隊合作的意識型態，強化團隊技戰術、戰略的執行，達到階段性

目標。  

(1) 評估比賽對手擬定戰術戰略，具體落實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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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著重於選手心理層面調適，具體落實團隊合作的意識型態。  

(3) 藉由影片分析及檢討，強化球員的觀念養成與臨場反應，建立共識。  

(三)實施要點  

1. 選手年齡限制：2009 年 1月 1日至 2011年 12月 31日前出生。  

2. 選手遴選條件：  

(1) 2021~2023年青少年盃表現優異之選手。  

(2) 2022~2023年中學聯賽表現優異之選手。  

(3) 本會 111年臺灣青年足球聯賽女子組 U15表現優異選手。  

(4)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於海外發展之優秀選手。  

3. 選手遴選方式：由教練團實際前往各項賽事與活動實際觀察選手，並依代表隊組隊需要

遴選優秀選手後，送選訓委員會確認名單。  

4. 教練團遴選條件：須具有國家級教練資格及亞足聯各年齡層代表隊教練資格者，且符合

下列資格者得參加選拔。且符合下列資格者得參加選拔。  

職稱 職稱 

總教練 亞足聯 A級/國家 A級 

教練 亞足聯 B級/國家 B級 

守門員教練 亞足聯守門員 LV３ 

5. 教練團遴選方式：  

(1) 參加本會所指定之全國性聯(盃)賽獲得前四名之球隊並擔任該隊伍總教練者。  

(2) 由本會專案延攬國外教練，尚須具備等同該國家 A級以上教練資格者。  

(3) 如遇特殊需求，得經選訓委員會議通過後辦理徵召。  

五、督導考核 

本會設置選訓委員小組，與教練團共同負責落實計畫執行，努力達成各階段目標。由教練團指

出培訓名單至本會選訓小組核定通後實施。同時並依規定依核定之培訓計畫，將執行成果送教

育部體育署核備。計畫執行期間，教練與球員必須遵守「國家培訓隊教練、球員管理辦法」，違

反規範情節重大者，由總教練報請選訓小組，簽請核定後更換遞補。集訓過程中如發掘培訓名

單外之優秀球員，可由教練團推薦加入，報請選訓小組通過後納入培訓名單中參加培訓。國內

集訓、海外移地訓練、國內外比賽期間，本會技術部及選訓委員會派員定期考察培訓情況，同

時由教育部體育署及訓輔委員督導，考核訓練狀況。每月定期由教練團與本會技術部人員探討

集訓執行概況，若必要時召開選訓會議，討論培訓內容與調整訓練方針。 

六、本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函送教育部體育署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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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女子 U20培訓隊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2年 12月 8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12005172號函。 

二、 目的：本培訓計畫預計能針對 2025年舉辦之 2026女子亞洲盃資格賽進行備戰，透過長期培訓

掌握國內選手狀況與整合球隊，提升我代表隊國際賽成績，同時也是為未來代表隊儲備選手進

行培訓，藉此銜接成人代表隊。 

三、 SWOT分析 

Strength(優勢) 提昇足球實力，鞏固菁英選手技術傳承。 

Weakness(劣勢) 
選手基本體能及專項體能尚顯不足，導致身體對抗性不足較為薄

弱。 

Opportunity(機會) 
年輕選手接收國外資訊多，技術上有所進步，未來對於國內足球發

展定能提昇。 

Threat(威脅) 
無法從育成年代開始就必須經常保持對抗強度，將影響國家隊在國

際舞台表現。 

四、訓練計畫 

(一)訓練目標 

1. 總目標：本培訓計畫針對 2025 女子 U20亞洲盃資格賽進行備戰。提早整合選手在團隊

技戰術觀念上的一致性，俾利發揮最大效益，爭取進入前八強為目標。 

2. 階段訓練：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1 集訓 7月 11日-7月 16日，共計 6天。 待定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員

*1、選手*26、管

理*1 
2 集訓 8月 8日-8月 13日，共計 6天。 待定 

(二)訓練方式 

此次培訓隊以選手場上自由表現(Free play)的風格基礎，以可以充分發揮選手特性的前提

下，建立團隊規律的戰術與打法，設定球隊共同追求的目標。主要隊形為 1-3-6-1。攻擊

時建立從後場開始組織攻擊之風格，並透過第三人的跑位與接應，在場上各區域建立多打

少之優勢，進行小範圍的小組配合突破，並積極向球門發起有侵略性的攻擊。 

防守時運用密集的中後場防守戰術，使全體達成一致的防守共識，於訓練中建立積極積極

壓迫與掩護的風格，同時做到防守區域的平衡，並從防守中尋找機會，隨時做好進攻的準

備，以掌握防守轉進攻的最佳時機。 

(三)實施要點 

1. 選手年齡限制：2006 年 1月 1日至 2010年 12月 31日前出生對足球有興趣並具有經驗

者。 

2. 選手遴選方式：以下述遴選條件，由教練團實際前往各項賽事與活動實際觀察選手，並

依代表隊組隊需要遴選優秀選手後，送選訓委員會確認名單。 

(1) 本會舉辦之全國各級聯賽事表現優異之選手。 

(2) 111-112年大專聯賽、中學聯賽表現優異之選手。 

(3) 有潛力參加世大運、亞運、奧運會選手。 

(4)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於海外發展之優秀選手。 

3. 教練團遴選條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

辦理選拔、組訓相關事宜。須具有國家級教練資格及亞足聯各年齡層代表隊教練資格

者，且符合下列資格者得參加選拔。 

4. 教練團遴選方式：由技術部門實地考察及舉辦講習會，實際了解教練能力，以選出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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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及潛力之教練，並通過講習會來整合教練團之技、戰術方針，並依照教練能力分派

至各級儲訓隊擔任執行教練。並由選訓委員會遴選符合資格之教練擔任總教練，由總教

練依以上辦法遴選具有經驗或潛力能與總教練互相配合之教練。擔任教練期間，需接受

本會選訓委員考核與監督，並列席參加本會定期性召開選訓會議，且需於每次會議中就

其組隊，帶隊規劃、訓練計畫、賽後、集訓等做報告。 

五、督導考核 

本會設置選訓委員小組，與教練團共同負責落實計畫執行，努力達成各階段目標。由教練團指

出培訓名單至本會選訓小組核定通後實施。同時並依規定依核定之培訓計畫，將執行成果送教

育部體育署核備。計畫執行期間，教練與球員必須遵守「國家培訓隊教練、球員管理辦法」，違

反規範情節重大者，由總教練報請選訓小組，簽請核定後更換遞補。集訓過程中如發掘培訓名

單外之優秀球員，可由教練團推薦加入，報請選訓小組通過後納入培訓名單中參加培訓。國內

集訓、海外移地訓練、國內外比賽期間，本會技術部及選訓委員會派員定期考察培訓情況，同

時由教育部體育署及訓輔委員督導，考核訓練狀況。每月定期由教練團與本會技術部人員探討

集訓執行概況，若必要時召開選訓會議，討論培訓內容與調整訓練方針。 

六、本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函送教育部體育署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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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女子 U20培訓隊 
參加 2024 女子亞洲盃決賽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2年 12月 8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12005172號函。 

二、目的：本計畫針對 2024年女子 U20亞洲盃決賽最後 8強賽為目標，延續 2023 年之培訓計畫，

模擬決賽隊伍之特性進行團隊技戰術觀念上的熟練度，俾利發揮比賽最大效益，並培育銜接成

人國家隊之選手，以利未來在國際賽事有更好的成績。 

三、SWOT分析 

Strength(優勢) 部分選手有踢木蘭甲組聯賽較有抗壓性與身體對抗強度。 

Weakness(劣勢) 

目前國內培訓女足的學校只有 8所高中合計約 120人，一整年比賽

只有全國青年盃和全國中學聯賽二個盃賽，適合選拔人數約一半，

選材人數太少且比賽經驗不足。 

Opportunity(機會) 

目前政府擬定大足球計畫有較多補助經費來支持足球的推展。另外

國內甲組木蘭聯賽的刺激也讓這些年輕球員想積極爭取上場機會，

甚至藉此嶄露頭角而被延攬至國外職業隊發展。 

Threat(威脅) 
亞洲女足各國發展快速，反觀國內女足各層級培育學校只有各為

數，日後對女足整體發展相當不利。 

四、訓練計畫 

(一)訓練目標 

1. 總目標：針對 2024 年 U20女子亞洲盃決賽爭取進入前八強為目標。 

2. 階段目標： 

(1) 第一階段：檢討預賽優缺點，分析決賽對手，蒐集資料針對該國選手特性進行功能

性及任務性訓練。並透過國外移地訓練強化預賽缺失，進而達到預期目標。 

(2) 第二階段：著重於團隊戰略戰術的演練，透過訓練、移地訓練及分析的模式來進行

最後階段整訓。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1 集訓 1月 29日-1月 31日，共計 3天。 台北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員

*1、選手*26、

管理*1 

2 海外移地訓練 2月 1日-2月 5日，共計 5天。 日本 

3 集訓 2月 16日-2月 19日，共計 4天。 台北 

4 集訓 2月 25日-2月 27日，共計 3天。 台北 

5 
2024女子 U20

亞洲盃決賽 
2月 28日-3月 11日，共計 13天。 

烏茲

別克 

總教練*1、助理

教練*4、防護員

*1、隊醫*1、管

理*1、選手*23 

 

(二)訓練方式 

1. 體能訓練 

(1) 基礎體能：編組實施自我訓練。 

(2) 專項性體能： 

① 訂定連續性訓練課程。 

② 重量訓練。 

③ 有氧及無氧運動訓練。 

④ 各階段賽前及比賽期間體能調整之訓練。 

2. 技術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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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現基本動作得連續性、實用性。 

(2) 強化個人實戰突破能力。 

(3) 加強觀察閱讀比賽能力，提升基本技術展現空間。 

3. 戰術訓練 

(1) 1vs1、2vs1、2vs2、3vs3、4vs4小組配合、整體配合。 

(2) 攻擊戰術之配合。 

(3) 防守戰術之配合。 

(4) 防守反擊戰術之配合。 

(5) 定位球攻守戰術之配合。 

(6) 整體攻防戰術之配合。 

4. 攻防演練 

(1) 半場 6vs6、10vs10 +2GK 

(2) 針對對手的進攻，增加本身各項防守能力。 

(3) 針對對手的防守，增加本身各項進攻方法。 

(4) 強化攻防轉換的速度與平衡。 

(5) 主要隊型為 1-4-4-2，運用密集的中後場防守戰術，進攻兩邊上前轉換 1-2-4-4使

全體球員能夠製造出突破性的攻擊機會，並掌握防守轉進功的最佳時機。以攻勢足

球的方式，增加攻擊時人數優勢，製造多方的攻擊面向，提升球隊的獲勝機率。 

(三)實施要點 

1. 選手年齡限制：2004 年 1月 1日至 2008年 12月 31日前出生對足球有興趣並具有經驗

者。 

2. 選手遴選方式： 

(1) 以 2023年女子 U20亞洲盃資格賽第一、二輪比賽中表現優異之選手。 

(2) 中華足協舉辦全國各級賽事表現優異之選手。 

(3) 全國中學聯賽及大專聯賽表現優異之選手。 

(4)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於海外發展之優秀選手。 

3. 教練團遴選條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

辦理選拔、組訓相關事宜。須具有國家級教練資格及亞足聯各年齡層代表隊教練資格

者，且符合下列資格者得參加選拔。 

4. 教練團遴選方式：由技術部門實地考察及舉辦講習會，實際了解教練能力，以選出具備

能力及潛力之教練，並通過講習會來整合教練團之技、戰術方針，並依照教練能力分派

至各級儲訓隊擔任執行教練。並由選訓委員會遴選符合資格之教練擔任總教練，由總教

練依以上辦法遴選具有經驗或潛力能與總教練互相配合之教練。擔任教練期間，需接受

本會選訓委員考核與監督，並列席參加本會定期性召開選訓會議。 

五、督導考核 

本會設置選訓委員小組，與教練團共同負責落實計畫執行，努力達成各階段目標。由教練團指

出培訓名單至本會選訓小組核定通後實施。同時並依規定依核定之培訓計畫，將執行成果送教

育部體育署核備。計畫執行期間，教練與球員必須遵守「國家培訓隊教練、球員管理辦法」，違

反規範情節重大者，由總教練報請選訓小組，簽請核定後更換遞補。集訓過程中如發掘培訓名

單外之優秀球員，可由教練團推薦加入，報請選訓小組通過後納入培訓名單中參加培訓。國內

集訓、海外移地訓練、國內外比賽期間，本會技術部及選訓委員會派員定期考察培訓情況，同

時由教育部體育署及訓輔委員督導，考核訓練狀況。每月定期由教練團與本會技術部人員探討

集訓執行概況，若必要時召開選訓會議，討論培訓內容與調整訓練方針。 

六、本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函送教育部體育署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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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男子五人制培訓隊 

參加 2024年第 6屆 2021 曼谷-春武里府亞洲室內暨武藝運動會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2年 12月 8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12005172號函。 

二、目的：以整合現有國內五人制足球選手來源，提高五人制足球專項技戰水平為目的。五人制足

球近年來在國際間推展迅速，可見五人制項目於國際間備受重視。 

三、SWOT分析 

Strength(優勢) 
目前我國有些許選手於中國參加五人制賽事，於賽事中累積經驗並

提升競爭力。 

Weakness(劣勢) 部分年輕選手缺乏國際賽事經驗。 

Opportunity(機會) 提升選手技術比賽經驗，打造具有競爭力的台灣足球。 

Threat(威脅) 
台灣選手缺乏與國外選手比賽的機會，因此在國際賽事中難以迅速

發揮最佳狀態。 

四、訓練計畫 

(一)訓練目標 

1. 總目標：現以 2024 年第 6屆亞洲室內暨武藝運動會為主要培訓目標，再以 2025年舉行

2026五人制亞洲盃資格賽為目標，進行人才及早培訓，2025年以後目標將以 2024年階

段目標達成情形再予以調整修正設立。 

2. 階段目標：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1 集訓 9月 19日-9月 23日，共計 5天。 待定 總教練

*1、助理

教練*3、

防護員

*1、選手

*16 

2 集訓 10月 17日-10月 21日，共計 5天。 待定 

3 集訓 11月 8日-11月 12日，共計 5天。 待定 

4 

2024年第 6屆 2021

曼谷-春武里府亞洲

室內暨武藝運動會 

11月，共計 14天。 

曼谷-

春武里

府 

(二)訓練方式 

1. 守門員訓練： 

(1) 以五人制守門員專項技能力。 

(2) 強化手與腳傳球上攻擊組織建立。 

(3) 強化守門員站位與位置選擇的判斷能力。 

(4) 強化五人制守門員向前與橫向移動能力，訓練移動中阻斷射門能力。 

(5) 加強五人制守門員定位球防守概念。 

2. 個人技戰術訓練： 

(1) 熟悉五人制足球傳控球、帶球、射門技術。 

(2) 加強個人防守戰術。 

(3) 加強個人攻擊戰術。 

(4) 強化攻防轉換的判斷速度與速耐力。 

(5) 強化罰球能力。 

3. 團體戰術訓練： 

(1) 團隊輪轉方式與一致性的移位。 

(2) 防守反擊的攻擊模式。 

(3) 區域防守戰術運用。 

(4) 守門員持球與球門球時攻擊組織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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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定位球進攻與防守戰術。 

(6) 反壓迫攻擊戰術。 

(7) Power play策略。 

(8) 模擬各項比賽情境。 

4. 友誼賽： 

(1) 與國內社會隊與大學隊友誼賽 

(2) 與海外青年隊或聯業隊友誼賽 

(三)實施要點 

1. 選手遴選條件： 

(1) 111年全國體育署盃表現優異之選手。 

(2) 111-112年全國中學五人制聯賽表現優異之選手。 

(3) 111-112年大專院校五人制錦標賽表現優異之選手。 

2. 教練團遴選條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

辦理選拔、組訓相關事宜。須具有國家級教練資格及亞足聯各年齡層代表隊教練資格

者，且符合下列資格者得參加選拔。 

3. 教練團遴選方式：由技術部門實地考察及舉辦講習會，實際了解教練能力，以選出具備

能力及潛力之教練，並通過講習會來整合教練團之技、戰術方針，並依照教練能力分派

至各級儲訓隊擔任執行教練。並由選訓委員會遴選符合資格之教練擔任總教練，由總教

練依以上辦法遴選具有經驗或潛力能與總教練互相配合之教練。擔任教練期間，需接受

本會選訓委員考核與監督，並列席參加本會定期性召開選訓會議，且需於每次會議中就

其組隊，帶隊規劃、訓練計畫、賽後、集訓等做報告。 

五、督導考核 

本會設置選訓委員小組，與教練團共同負責落實計畫執行，努力達成各階段目標。由教練團指

出培訓名單至本會選訓小組核定通後實施。同時並依規定依核定之培訓計畫，將執行成果送教

育部體育署核備。計畫執行期間，教練與球員必須遵守「國家培訓隊教練、球員管理辦法」，違

反規範情節重大者，由總教練報請選訓小組，簽請核定後更換遞補。集訓過程中如發掘培訓名

單外之優秀球員，可由教練團推薦加入，報請選訓小組通過後納入培訓名單中參加培訓。國內

集訓、海外移地訓練、國內外比賽期間，本會技術部及選訓委員會派員定期考察培訓情況，同

時由教育部體育署及訓輔委員督導，考核訓練狀況。每月定期由教練團與本會技術部人員探討

集訓執行概況，若必要時召開選訓會議，討論培訓內容與調整訓練方針。 

六、本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函送教育部體育署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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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女子五人制培訓隊選手培訓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2年 12月 8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 112005172號函。 

二、目的：以整合現有國內五人制足球選手來源，提高五人制足球專項技戰水平為目的。 

三、SWOT分析 

Strength(優勢) 
我國近年來透過國外教練及講師持續引入先進教學理念與方法，預

期將持續提升我國選手實力。 

Weakness(劣勢) 
國內女子五人制賽事場次不足，選手經驗過少，無法透過長期賽事

制度學習調整狀態及方式。 

Opportunity(機會) 
亞洲女子足球強權國家皆集中於東亞地區，易取得對手資訊進行分

析。 

Threat(威脅) 
國內女足選手數量較少，又與 11人制代表隊選手部分重疊，增加徵

召上的難度。 

四、訓練計畫 

(一)訓練目標 

1. 總目標： 

2. 階段訓練： 

項次 名稱 期程 地點 參加人員 

1 集訓 8月 6日-8月 10日，共計 5天。 待定 總教練*1、助理教

練*3、防護員*1、

選手*16 

2 集訓 9月 13日-9月 17日，共計 5天。 待定 

3 集訓 10月 14日-10月 18日，共計 5天。 待定 

(二)訓練方式 

1. 技、戰術訓練 

(1) 個人強化訓練：熟悉五人制足球傳控球、帶球、射門技術。加強個人防守戰術。加

強個人攻擊戰術。強化攻防轉換的判斷速度與速耐力。強化罰球能力。 

(2) 團體戰術訓練：團隊輪轉方式與一致性的移位。防守反擊的攻擊模式。區域防守戰

術運用。守門員持球與球門球時攻擊組織建立。定位球進攻與防守戰術。反壓迫攻

擊戰術。Power play 策略。模擬各項比賽情境。 

(3) 建立團隊規律性的戰術與打法，設定球隊共同追求的目標。依照我國球員的特質，

組織球隊不同場區的應對策略，發展連動性與共同意識的防守，打造屬於中華台北

的球隊風格。 

2. 心理與精神訓練 

透過團康、心理教育及教練講研習等方式進行強化。 

3. 體能訓練 

透過五人制足球專項體能訓練，提升選手身體協調能力，核心肌群以及重量訓練持續

強化。 

(三)實施要點 

1. 選手遴選條件： 

(1) 111-112年全國體育署盃表現優異之選手。 

(2) 111-112年中學五人制聯賽表現優異之選手。 

(3) 111-112年大專院校五人制錦標賽表現優異之選手。 

2. 教練團遴選條件：依「中華民國足球協會各年齡層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辦法」辦

理選拔、組訓相關事宜。 

3. 教練團遴選方式：由技術部門實地考察及舉辦講習會，實際了解教練能力，以選出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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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及潛力之教練，並通過講習會來整合教練團之技、戰術方針，並依照教練能力分派

至各級儲訓隊擔任執行教練。並由選訓委員會遴選符合資格之教練擔任總教練，由總教

練依以上辦法遴選具有經驗或潛力能與總教練互相配合之教練。擔任教練期間，需接受

本會選訓委員考核與監督，並列席參加本會定期性召開選訓會議，且需於每次會議中就

其組隊，帶隊規劃、訓練計畫、賽後、集訓等做報告。 

五、督導考核 

本會設置選訓小組，與教練團共同負責落實計畫執行，努力達成各階段目標。由教練團指出培

訓名單，至本會選訓小組核定通後施實。同時並依規定依核定之培訓計畫，將執行成果送體育

署核備培訓。計畫執行期間，教練與球員必須遵守本會「國家培訓隊教練、球員管理辦法」，違

反規範情節重大者，由總教練報請選訓小組，簽請核定後更換遞補。集訓過程中如發掘培訓名

單外之優秀球員，可由教練團推薦加入，報請選訓小組通過後納入培訓名單中參加培訓。國內

集訓、海外移地訓練、國內外比賽期間，本會技術部及選訓委員會派員定期考察培訓情況，同

時由體育署、國家訓練中心及訓輔委員督導，考核訓練狀況。每月定期由教練團與本會技術部

人員探討集訓執行概況，若有必要時，召開選訓會議，討論培訓內容與調整訓練方針。 

六、本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函送教育部體育署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